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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 水 学 院 文 件
院政发〔2018〕45 号

衡水学院

关于印发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及学术交流

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及学术交流经费管理办法》已经

2018 年 7 月 4 日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。

衡水学院

2018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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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水学院

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及学术交流经费管理办法

一、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，为鼓励和支持高层次人

才开展科学研究，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，为争取省部级及以上科

研项目做好前期预研工作，特设立“衡水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

动基金”和“专项学术交流经费”。

第二条 “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”的资助范围及资助额

度按照《衡水学院引进高层次人才暂行办法》 (院政发〔2017〕

13 号) 、《衡水学院关于人才引进与培养的暂行规定》（院政发

[2009]47号）中的相关规定执行。“专项学术交流经费”的资助

范围及资助额度按照《衡水学院关于人才引进与培养的暂行规

定》（院政发[2009]47号）中的相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条 “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”和“专项学术交流经

费”的使用，由科研处按照学校财务相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二、 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申请与立项

第四条 “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”以科研项目方式、来

校工作 3年之内提出申请。

第五条 “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”每年受理申请一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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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为 11月份。

第六条 申请者须填写《衡水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

项目申请书》。项目申请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者有明确的研究方向，具有较好的专业基础和较

强的科研能力。

（二）研究内容创新性强，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或良好的应

用前景。

（三）研究方向和内容符合学校学科专业发展需要。

（四）项目研究期限为 1-2年。

第七条 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由科研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由

主管校领导审批后立项。

三、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管理

第八条 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的管理与经费使用

参照《衡水学院校级科研课题管理办法》进行。

第九条 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形成的论文、著作等

研究成果，应注明“衡水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”

字样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对国外发表时用同义外文标明，否则

不能作为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资助成果验收。高层次人才科

研启动基金项目形成的研究成果和知识产权等归学校所有。

三、高层次人才学术交流经费的使用

第十条 高层次人才学术交流经费优先资助国家级及省级



学会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。拟参加国家级及省级学会举办的学术

交流活动，在参会前到科研处备案即可。若需参加非国家级及省

级学会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，需经科研处及主管领导审批同意后

方可参加。

第十一条 学术交流活动结束后，需填写《衡水学院外出学

术交流经费审批表》，并附正式会议通知及相关票据在科研处登

记后到学校财务处报销。

四 附 则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衡水学院办公室 2018年 7月 18日印

（共印 12份）


